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會員急難救助辦法 
107.08.19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8.06.01 11-8 理監事會議第一次修正 

110.03.20 12-3 理監事會議第二次修正 

115.03.21 13-11 理監事會議第三次修正 

一、會員罹患重大傷病、身故慰問金發給須知 

(一)目的：為因故死亡或罹患重大傷病之本會會員，能得到關懷

與慰問，特訂定會員傷亡慰問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補助對象： 

1.本會會員 

2.會員身故時間發生於 2/1 前,提出死亡補助申請時免繳當

年度會費。 

(三)補助項目及標準（不同項目每位會員以補助一次為限） 

1.身故： 

(1) 事發年度須為活動會員。 

(2) 申請資格：符合條件之會員，得由本人、配偶、子女、

三親等內親屬或分會會長，於會員身故日起三年內且

由會員家屬主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3) 提交資料： 

A.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會員急難救助金申請

表 

B.死亡證明書 

C.申請人帳戶封面影本 

D.服務機構證明（已退休者免附）或執業執照 

E.與會員關係證明之文件 

(4) 補助金額：慰問金新台幣 3千元。 

2.重大傷病： 



(1) 事發及申請年度須為活動會員。 

(2) 申請資格：符合條件之會員，得由本人、配偶、子女、

三親等內親屬或分會會長，且由會員主動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 

(3) 提交資料： 

A.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會員急難救助金申請

表 

B.檢附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 

C.申請人帳戶封面影本 

D.服務機構證明（已退休者免附）或執業執照 

E.申請人非會員本人需檢附與會員關係證明之文件 

(4) 補助金額：慰問金新台幣 2千元。 

3.其他特殊事故另以專案處理。 

(四)審查及撥款方式 

1.資格審查：由本會各分會會長初審審查通過，再經本會常

務理監事會委員審查決議。所有個人資料，皆以密件處理

以維護個人隱私權。 

2.領款方式：由本會推派代表致贈慰問金或以匯款方式核撥

慰問金。 

3.申請慰問金補助款應於事故發生後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以提出一次為限，如遇特殊案例，

另專案處理。 

(五)實施日期： 

(1)本辦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於 108年 01月 01日起實施，不

溯及既往，修正時亦同，以公告實施日期後發生事實為主。 



(2)本辦法將在實施一年後，全面檢討修正，如有未盡事宜，

得視情況經理監事會同意後修訂。 

二、會員遭遇校園護理處置糾紛處理機制 

1. 通報機制說明： 

(1)會員遭遇校園事件處置糾紛時，應先詳細撰寫事件報告或

護理紀錄並逐層呈核至校長，另須知會轄內分會會長。 

(2)分會會長協調轄內幹部成立應變小組，由分會會長或會長

指派幹部進行電訪或實地探訪關懷了解發生經過，並針對

會員護理紀錄進行分析及了解。 

(3)分會會長應於知道事件 24小時內通知總會，總會理事長視

該事件狀況決定是否派員協助處理。 

(4)分會會長及幹部須持續關懷會員並注意事件發展進程，適

時提供會員所需協助及陪伴，並與總會保持聯繫。 

2. 實施日期： 

(1)本機制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於 108 年 01 月 01 日起實施，修

正時亦同。 

(2)本機制將在實施一年後，全面檢討修正，本機制如有未盡

事宜，得視情況修訂。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會員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107.08.19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申請案件編號：(由協進會總會填寫)                                         108.06.01 11-8理監事會第一次修正 

                                         110.03.20 12-3理監事會第二次修正 

                                         110.12.25 12-6理監事會第三次修正 

115.03.21 13-11理監事會第四次修正 

會員姓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連絡電話  

服務部門  入會年  

所屬縣市  

與會員關係 

□本人 

□其他： 

稱謂       

(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人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發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同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 

申請項目 

□身亡 

□重大傷病:(診斷病名請與檢附資料相符) 

□其他特殊事故（請簡述原由）: 

檢附相關文件 

□死亡證明書 

□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 

□申請人帳戶封面影本(或□非申請人帳戶封面影本及與申請人關係證明文件) 

□服務機構證明或執業執照 

所屬縣市審查 
□文件齊全，符合申請。 

□文件不齊全，退回申請。 

常務理事會 

委員審查結果 

□符合死亡申請(慰問金新台幣三千元) 

□符合重大傷病申請(慰問金新台幣二千元) 

□不符合；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縣市會長核章 總會會員組核章 總會常務監事核章 理事長核章 

    



備  註 

1. 由所屬縣市先行審查會員資格和事故證明文件。 

2. 申請重大傷病慰問金補助，每位會員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 

3. 請檢附符合慰問事實之證明文件： 

⚫重大傷病：傷病重大傷病核定通知書 

⚫身故：死亡證明書 

3.申請匯款帳戶若非本人，而是配偶、子女、三等親內之家屬者，則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佐證。 

4.所有申請之相關資料，本會保存至多十年後統一銷毀。 

5.詳情敬請參閱《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會員急難救助辦法》。 

 


